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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⼈的信件別偷拆！簡介妨害書信秘密罪

⽂:王琮儀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刑事犯罪  ‧ 2022-12-23

本⽂

或許讀者們都有⼀些經驗，例如家⼈、同事、社區管理員未經同意⽽拆閱寄給⾃⼰的信，即使信件內容可能無傷⼤
雅，但⾃⼰的隱私已經受到侵犯，該怎麼辦呢？在刑法的妨害秘密罪章中，「妨害書信秘密罪[1]」即是對於此類
⾏為的處罰。雖然時⾄今⽇，電⼦郵件或通訊軟體取代紙本書信成為更常⾒的溝通⽅式，但偷拆實體信件的狀況仍
有可能發⽣、也值得注意，避免原本出於善意協助拆閱，反⽽不慎觸法的狀況。（⾒圖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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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有⼈偷拆我的信件或⽂書，會有法律制裁他嗎？
資料來源：王琮儀 / 繪圖：Yen

⼀、本罪所要保護的對象

（⼀）信函、⽂書或圖畫

這些東⻄從⽂字上應該不難理解，例如帳單、繳費單、公⽂等等，都是常⾒的信件內容。其中值得注意的是「⽂



書」，因為本罪要保護的是個⼈的隱私，所以雖然不能拆閱別⼈的「⽂書」，但這邊跟偽造⽂書的「⽂書[2]」不
同，不會特別要求要有法律上的記載或特性，所以即使是不涉及到法律事項的情書、家書、邀請函、紅⽩帖，也都
是本罪保護的對象[3]。其中如果是針對中華郵政公司所寄送的信件，依據郵政法會有更重的刑責[4]。

（⼆）「封緘」

條⽂中相當關鍵的⽤語是「封緘」，指的是「為了不讓⼈輕易看到內容，⽽把信封袋封起來等『實體』隔絕措
施[5]」的意思。把信件放在信封袋中，再⽤膠帶或膠⽔、⽕漆（封蠟）、釘書針封住，就算是封緘。即使封緘在
信件寄送過程中因為沒黏好⽽稍微脫落，也不能未經同意拆閱，否則有侵害隱私權的疑慮[6]。

但如果內容直接暴露在外⾯[7]，或者只有對折，並不算是封緘。放在透明塑膠套中，⽽可以直接看到內容，那也
很難說是封緘[8]。

⼆、妨害書信秘密的⽅法

（⼀）開拆，或以開拆以外的⽅法窺視內容

把封緘的書信拆開來，簡單來說就是讓隔絕措施失效的各種⾏為。但要得知信封內的秘密，除了實際開拆之外，有
時也可以⽤其他⽅法來窺視，例如信封袋本⾝較薄的時候，⽤⼿電筒或對著陽光透光、偷看裡⾯的內容，也同樣觸
法[9]。

（⼆）隱匿

如果是把別⼈的書信藏起來、不讓別⼈看，也是這個犯罪要處罰的對象[10]。不過隱匿⾏為並沒有真正侵害到他⼈
隱私，是否適合跟開拆⾏為放在⼀起處罰，還有待商榷[11]。

（三）不⽤具體了解內容

因為保護的是隱私權，所以不管有沒有看、也不管偷看的⼈是不是確實知道裡⾯寫什麼，只要開拆或⽤其他⽅法窺
視裡⾯的內容，就可能會侵害他⼈隱私。因此，即使遇到⾃⼰看不懂的專業⽂件甚⾄外⽂，還是有觸法之虞[12]。

三、出於「無故」才會犯罪

如同窺視、竊聽、竊錄等妨害秘密⾏為[13]，本罪也有⼀個「無故」的要件，是指無正當理由，違反本⼈意思的去
拆閱信函⽂件，才會犯罪。⽽所謂的正當理由，必須要綜合⽇常⽣活經驗法則跟客觀事實來判斷，在習慣或道德上
許可的話，就不算是無故[14]。

例如實務上曾有離家多年的遊⼦，狀告⽗親私⾃拆閱寄回⽼家的健保費繳款單，但法院認為遊⼦如果真的不同意⽗
親拆閱，應該要變更寄件地址才對。但遊⼦卻沒有變更，顯⽰應該是覺得「繳款單被拆閱也沒關係」，⽽判決⽗親



無罪[15]。

另外也有案例是，該信件是寄到醫療院所給⼀名已經離職的員⼯，因為發信單位的公⽂有處理時效，所以收到信的
被告（為該單位的主管）就代替這名離職員⼯拆信、處理回覆事項，⽽法院認為該封信件確實有迅速處理的必要，
被告並⾮「無故」開拆信件，所以判決無罪的案例[16]。

四、登⼊電郵信箱偷看信，算「妨害書信秘密罪」嗎？

讀到這裡，讀者可能好奇的問題是，如果登⼊別⼈的⼿機或者電郵信箱，⽽觀覽裡⾯的內容，這樣算是妨害書信秘
密罪嗎？從條⽂的⽂字意義來說，「封緘」是實體的隔絕、保護措施，所以電⼦產品的密碼或指紋鎖並不是實體隔
絕措施，⽽不符合刑法第315條的要件[17]。但實務上則有判決認為「封緘」概念也適⽤在電⼦郵件的情況[18]，
後續的發展值得再關注。

不過可以確定的是，使⽤他⼈指紋或輸⼊帳號密碼⽽登⼊⼿機、電腦電郵信箱，本⾝就會觸犯刑法上的妨害電腦使
⽤罪[19]。

註腳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315條：「無故開拆或隱匿他⼈之封緘信函、⽂書或圖畫者，處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⾦。無故

以開拆以外之⽅法，窺視其內容者，亦同。」
[1]

   關於偽造⽂書的⽂書所指為何，可以參考⿈郁真（2021），《偽造⽂書的「⽂書」到底是什麼？》。[2]
   不過有學者強調內容必須要有「⼈格關聯性」，⽽排除廣告信、使⽤說明書、鈔票等內容，可參考許澤天（2

020），《刑法分則（下）⼈格與公共法益篇》，⾴289-291。
[3]

   郵政法第4條第9款：「本法⽤詞，定義如下：……九、郵件：指中華郵政公司遞送之⽂件或物品，包括函件
、包裹或客戶以電⼦處理或其他⽅式交寄者。」
郵政法第38條：「無故開拆或隱匿他⼈之郵件或以其他⽅法窺視其內容者，處拘役或新臺幣九萬元以下罰⾦
。」

[4]

   同註3，⾴292。[5]
   刑事判決中，並未找到爭論信件有沒有黏好的判決。但有⺠事判決針對這點，認為即使不慎沒黏好⽽導致貼

紙鬆開，仍然有侵害隱私權，參考臺灣⾼等法院臺南分院110年度上易字第183號⺠事判決：「惟查，信件或
喜帖封緘之⽬的，乃在於避免他⼈之窺視，據以保護隱私。⽤以緘封系爭喜帖之⼼型貼紙是否貼牢，均不失
其封緘之性質。被上訴⼈甲◯◯未經上訴⼈許可，私⾃開拆以⼼型貼紙封緘之系爭喜帖，⾃已侵害上訴⼈之
隱私權，被上訴⼈甲◯◯之抗辯，尚無⾜採。」

[6]

   臺灣臺中地⽅法院100年度易字第3443號刑事判決：「⽽依照證⼈甲◯◯於本院101年3⽉12⽇到庭證稱：
『（經提⽰他卷第122⾴以下學員申請資料單），這些資料當時放在我的桌上的上層，沒有⽤信封套裝起來，
是直接攤在桌上，⽅便我處理，客⼈進來的話就可以看得到桌上的⽂件』等語明確，是上開學員申請資料單
既⾮屬封緘⽂書，即⾮該條所保護之客體，縱使被告有攝影⾏為或拍攝到⽂書內容，亦與該條明⽂規定之構
成要件不符，此部分不能證明被告犯罪，即應為無罪之諭知。」

[7]

   ⽂獻上對於放在容器內（如箱⼦、抽屜）是否算是封緘，有進⼀步討論者，參考註3，⾴292。[8]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01&flno=315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article/crime-penalty/38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K0050001&flno=4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K0050001&flno=38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NHV,110%252c%25e4%25b8%258a%25e6%2598%2593%252c183%252c20211006%252c1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CDM,100%252c%25e6%2598%2593%252c3443%252c20120326%252c1


延伸閱讀
⿈蓮瑛、⼘浩哲（2021），《為了蒐集另⼀半外遇的證據，翻攝他的⼿機內容會犯罪嗎？》。
王琮儀（2021），《電腦與網路的犯罪（下）──妨害電腦使⽤罪的具體類型》。

   實例可參考臺灣臺中地⽅法院106年度易字第903號刑事判決。[9]
   隱匿他⼈書信的案例，可參考臺灣⾼等法院臺中分院103年度上易字第626號刑事判決。[10]
   同註3，⾴293。[11]
   臺灣⾼等法院⾼雄分院104年度上易字第269號刑事判決：「是以該罪之⾏為客體，為他⼈之封緘信函、⽂書

或圖畫，只須為封緘之信函、⽂書或圖畫，即⾜當之，⾄該信函、⽂書或圖畫之內容如何，則⾮所問。」
[12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315條之1：「有下列⾏為之⼀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三⼗萬元以下罰⾦：
⼀、無故利⽤⼯具或設備窺視、竊聽他⼈⾮公開之活動、⾔論、談話或⾝體隱私部位者。
⼆、無故以錄⾳、照相、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⼈⾮公開之活動、⾔論、談話或⾝體隱私部位者。」

[13]

   臺灣⾼雄地⽅法院100年度易字第9號刑事判決：「其中所謂『無故』，係指無正當理由，違反本⼈之意思之
謂；⼜理由是否正當，應依吾⼈⽇常⽣活經驗法則，由客觀事實上資為判斷，且有無正當理由不以法有明⽂
為限，即習慣上、道德上許可⽽無背於公序良俗者，即⾮無故。」

[14]

   臺灣⾼雄地⽅法院100年度易字第9號刑事判決：「則被告⾝為告訴⼈之⽗，為防免告訴⼈因未繳納保險費，
屆時無法為保險之給付，且本於過去被告代為繳納保險費後，告訴⼈亦為默⽰之同意，未曾為否定或反對之
表⽰，堪認被告於上揭時地，開拆告訴⼈健保費繳款單之⾏為，不得謂為無正當理由，與刑法妨害書信秘密
罪構成要件中之『無故』尚屬有間。」

[15]

   臺灣⾼等法院臺中分院101年度上易字第833號刑事判決：「被告⾝為告訴⼈之業務主管，對此醫策會之信函
⾃不能完全置之不理，則其開拆此等信件，考量其⼿段之必要性及急迫性，尚難謂無正當理由，⽽與刑法第3
15條前段所規定之『無故』⾏為不同。」

[16]

   同註3，⾴292。也可以參考臺灣⾼等法院98年度上更（⼀）字第331號刑事判決：「電⼦郵件固為現今社會
⼤眾⽤以通信之⽅法之⼀，但電⼦郵件係透過帳號、密碼設定之⽅式保護電⼦郵件之秘密，是以輸⼊帳號、
密碼正確與否，決定可否進⼊信箱讀取信件。與上開封緘信函係以具象之⽅法保護信件不被窺探並不相同。
因此，被告以輸⼊帳號、密碼之⽅式，讀取亮泰公司員⼯之電⼦信箱內⽂件之⾏為，雖妨害電⼦信箱使⽤⼈
之秘密，但與刑法第315條之構成要件尚屬有間。」

[17]

   如臺灣⾼等法院107年度上易字第2319號刑事判決，認定偷看⼿機裡的微信訊息，適⽤刑法第315條（最⾼
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30號刑事判決仍維持此⾒解）。
或如臺灣⾼雄地⽅法院110年度訴字第351號刑事判決：「無故開拆或隱匿之客體須為封緘之信函、⽂書或圖
畫。若⾮封緘的信函、⽂書或圖畫，縱未徵得所有⼈同意⽽任意開拆、隱匿或其他⽅式為之，亦無法以妨害
秘密罪相繩。⼿機內之錄影畫⾯，依上揭規定，屬電磁紀錄，為準⽂書，因『封緘』⾏為在性質上係以排除
他⼈任意拆閱的⽅式宣⽰其應秘密的屬性，就⼿機內之錄影畫⾯在使⽤上可認為『封緘』者，應係該錄影畫
⾯透過帳號及密碼設定之⽅式來保護錄影畫⾯之秘密內容，⽽錄影畫⾯之開拆封緘⾏為，則是⾮法輸⼊帳號
、密碼之⾏為，……。」

[18]

   例如臺灣⾼等法院⾼雄分院107年度上訴字第414號刑事判決，本判決中被告涉及開拆實體⽂件跟輸⼊帳號密
碼登⼊電郵信箱，但判決分別論以妨害書信秘密罪、妨害電腦使⽤罪。

[19]
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CDM,106%252c%25e6%2598%2593%252c903%252c20170810%252c1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CHM,103%252c%25e4%25b8%258a%25e6%2598%2593%252c626%252c20140617%252c1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KSHM,104%252c%25e4%25b8%258a%25e6%2598%2593%252c269%252c20150623%252c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01&flno=315-1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KSDM,100%252c%25e6%2598%2593%252c9%252c20110414%252c1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KSDM,100%252c%25e6%2598%2593%252c9%252c20110414%252c1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CHM,101%252c%25e4%25b8%258a%25e6%2598%2593%252c833%252c20120913%252c1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PHM,98%252c%25e4%25b8%258a%25e6%259b%25b4(%25e4%25b8%2580)%252c331%252c20090625%252c1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PHM,107%252c%25e4%25b8%258a%25e6%2598%2593%252c2319%252c20190130%252c2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PSM,109%252c%25e5%258f%25b0%25e4%25b8%258a%252c230%252c20200429%252c1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KSDM,110%252c%25e8%25a8%25b4%252c351%252c20211124%252c1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KSHM,107%252c%25e4%25b8%258a%25e8%25a8%25b4%252c414%252c20180910%252c1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article/crime-penalty/797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article/crime-penalty/815


標籤
 妨害秘密罪  ， 妨害書信秘密  ， 封緘  ， 偷拆  ， 無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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